
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状况的调查报告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

2008年和2010年，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就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歧视的现状，在全国6个城市11所高校的毕业生中作了两次问卷调查。我们采用问卷调查法，在被访问高校老师的协助下，委托调查员进入各个大学毕业生宿舍进行入室调查，让毕业生自行完成问卷后回收。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200份，实际回收2092份，其中有效问卷2086份，完成有效问卷占99.7%。

问卷共分为三大部分：一、个人基本情况；二、就业歧视情况；三、被访者对就业歧视的态度。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对目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的现实状况作一个真实的、基本的、全面的了解，以便为反歧视，促进就业机会平等的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实施，完善和保护大学生的就业平等权利提供客观依据。

一、样本总体情况
表一 被访者的基本情况（一）
	
	性别
	户籍地
	政治面貌
	民族情况
	学历

	
	男性
	女性
	本地
	非

本地
	中共党员
	非

中共党员
	汉族
	少数民族


	本科
	硕士
	博士
	专科

	频次
	1057
	1028
	495
	1581
	1044
	1029
	1834
	130
	1440
	577
	10
	1

	有效百分比（%）
	50.70
	49.30
	23.84
	76.16
	50.36
	49.64
	93.38
	6.62
	71.01
	28.45
	0.49
	0.05

	有效个案小计
	2085
	2076
	2073
	1964
	2028

	缺失值
	1
	10
	13
	122
	58

	总计
	2086
	2086
	2086
	2086
	2086


表二 被访者的基本情况（二）

	
	携带传染病原状况
	残障状况
	其他病因状况

	
	有
	没有
	残疾
	非残疾
	有
	没有

	频次
	19
	1274
	10
	1638
	39
	1205

	有效百分比（%）
	1.47
	98.53
	0.61
	99.39
	3.14
	96.86

	有效个案小计
	1293
	1648
	1244

	缺失值
	793
	438
	842

	总计
	2086
	2086
	2086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2086份有效样本中，男性占50.70%，女性占49.30%，这和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是相近的，表明此次调查的随机性良好。在此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23.84%为本地户籍（户籍所在地与被访者所在学校相同），76.16%为非本地户籍（户籍所在地与被访者所在学校地区不同）。数据显示，调查的被访者中，中共党员的比例占到了50.36%，非中共党员的比例占到49.64%。在民族状况分布上，汉族占被访者总数的93.38%，少数民族占总数的6.62%。本次抽样调查的样本的学历分布具有集中性，绝大部分被访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其中本科生占71.01%，硕士研究生占28.45%，博士研究生占0.49%，而专科生只占0.05%。另外，仅有1.47%的大学生被访者承认自己是某些传染病病原的携带者，而98.53%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良好；样本中残障者10人，占0.61%的比例，非残障者的比例为99.39%；另外有3.14%的大学生被访者身具除传染病原和残疾以外其他影响找工作的病因。

表三 问卷发放院校
	问卷发放院校
	发放问卷份数

	北京师范大学
	200

	对外经贸大学
	100

	中国农业大学
	100

	中国石油大学
	200

	中国政法大学
	400

	天津科技大学
	100

	南开大学
	300

	华南师范大学
	200

	四川大学
	200

	武汉大学
	200

	西北政法大学
	200

	总计
	2200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次调查在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十一所高校进行，覆盖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所在的华北地区以及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可见本次抽样调查代表性强，由调查数据可以了解到全国大学生遭遇的就业歧视基本情况。
二、就业歧视情况
表四 被访者应聘次数情况
	求职者应聘次数情况
	频次
	有效百分比（%）

	有效个案

	0次
	188
	9.84

	
	1次
	180
	9.43

	
	2次
	271
	14.19

	
	3次
	311
	16.28

	
	4-6次
	487
	25.50

	
	7-10次
	285
	 14.92

	
	10次以上
	  188
	 9.84

	
	小计
	1910
	  100.00

	缺失
	小计
	176
	

	总计
	2086
	


    从此表可以看出，样本中没有参加过招聘的有188人，占被访者总数的9.84%；参加1次应聘的有180人，占被访总数的9.43%；参加2次应聘的有271人，占被访总数的14.19%；参加3次应聘的有311人，占被访总数的16.28%；参加4-6次应聘的有487人，占被访总数的25.50%；参加7-10次应聘的有285人，占被访总数的14.92%；10次以上的有188人，占被访总数的9.84%。

表五 被访者遭受就业歧视的情况
	求职者遭受歧视的次数情况
	频次
	有效百分比（%）

	有效个案

	0次
	867
	 45.95

	
	1次
	402
	21.30

	
	2次
	260
	13.78

	
	3次
	118
	6.25

	
	4-6次
	118
	6.25

	
	7-10次
	66
	3.50

	
	10次以上
	 56
	2.97

	
	小计
	1887
	100.00

	缺失
	小计
	199
	

	总计
	2086
	


   从此表可以看出，大学生被访者在应聘过程中受到各种歧视的人为1020，占54.05%。其中受1次歧视的有402人，占被访者总数的21.30%；受到2次歧视的有260人，占被访者总数的13.78%；受到3次歧视的有118人，占被访者总数的6.25%；受到4-6次歧视的有118人，占被访者总数的6.25%；受到7-10次歧视的有66人，占被访者总数的3.50%；10次以上的有56人，占被访者总数的2.97%。没有遭受过歧视的有867人，占被访者总数的45.95%。
表六 大学生被访者就业歧视情况程度的主观调查

	就业歧视情况程度
	频次
	有效百分比（%）

	有效个案

	很严重
	233
	11.31

	
	严重
	691
	33.54

	
	一般
	946
	45.92

	
	较轻微
	119
	5.78

	
	无
	71
	3.45

	
	小计
	2060
	100.00

	缺失
	小计
	26
	

	总计
	2086  
	


此次调查，认为就业歧视程度很严重的被访者占样本总数的11.31%，认为就业歧视程度严重的占33.54%，这两者占44.85%。认为就业歧视程度一般的占45.92%，认为较轻微的占5.78%，累计受到歧视者占到96.55% ，认为不存在就业歧视的被访者只占3.45%。
表八 存在就业歧视的单位类型（一）
	
	政府机关
	企业单位
	事业单位
	其他机构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频次
	828
	1078
	1157
	749
	736
	1170
	284
	1622

	有效百分比（%）
	43.44
	56.56
	60.70
	39.30
	38.61
	61.39
	14.90
	85.10

	有效个案小计
	1906
	1906
	1906
	1906

	缺失值
	180
	180
	180
	180

	总计
	2086
	2086
	2086
	2086


    在求职过程中，有43.44%的大学生被访者在政府机关应聘中遭受到过就业歧视，没有受到歧视的占56.56% ；另外，有 60.70%的人在企业单位应聘中受到就业歧视，没有遇到企业单位关歧视的占39.30% ；受到事业单位歧视的占38.61%，没有受到事业单位歧视的占61.39% ；此外，受到其他机构歧视的占14.90%，没有受到其他招聘机构歧视的占85.10%。

表九 存在就业歧视的单位类型（二）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合资企业
	外资企业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频次
	878
	931
	762
	1047
	408
	1401
	385
	1424

	有效百分比（%）
	48.54
	51.46
	42.12
	57.83
	22.55
	77.45
	21.28
	78.72

	有效个案小计
	1809
	1809
	1809
	1809

	缺失值
	277
	277
	277
	277

	总计
	2086
	2086
	2086
	2086


    可以看出，在求职过程中，有48.54%的大学生被访者受到过国有企业的歧视，42.12%的大学生被访者受到过民营企业的歧视，22.55%的大学生被访者受到过合资企业的歧视，另外21.28%的大学生被访者受到过外资企业的歧视。
从上可见，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歧视的状况看，企业就业歧视情况更严重，占60.70%，其次是政府机关，占43.44%，最后是事业单位，占38.61%。但是，我们也发现存在歧视的不同性质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歧视最为严重，占48.54%，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好点，占42.12%，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所有的单位中歧视相对较轻，分别是22.55%和21.28%。

表十 就业歧视存在的环节
	
	招聘广告环节
	面试环节
	通过结果推测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频次
	536
	1190
	551
	1175
	743
	983

	有效百分比（%）
	31.05
	68.95
	31.92
	68.08
	43.05
	56.95


    有些招聘广告中明确提出某些涉及就业歧视的要求，此次调查中有31.05%的大学生被访者遇到了这种情况，另外，有31.92%的大学生被访者在面试这一环节上遭到了就业歧视，68.08%的被访者在面试中没有遭受歧视。43.05%的大学生被访者是通过应聘结果推测自己受到就业歧视。
表十一 大学毕业生就业面临的歧视类型（一）
	
	性别
	年龄
	户籍地域
	身高长相
	民族
	宗教信仰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频次
	1390
	625
	872
	1143
	1191
	823
	926
	1089
	98
	1917
	42
	1973

	有效百分比（%）
	68.98
	31.02
	43.28
	56.72
	59.14
	40.86
	45.96
	54.04
	4.86
	95.14
	2.08
	97.92

	有效个案小计
	2015
	2015
	2014
	2015
	2015
	2015

	缺失值
	71
	71
	72
	71
	71
	71

	总计
	2086
	2086
	2086
	2086
	2086
	2086


表十二 大学毕业生就业面临的歧视类型（二）

	
	未婚或生育
	无病原携带
	非残疾
	政治面貌
	要体检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频次
	356
	1659
	412
	1603
	283
	1732
	974
	1041
	626
	1389

	有效百分比（%）
	17.67
	82.33
	20.45
	79.55
	14.04
	85.96
	48.34
	51.66
	31.07
	68.93

	有效个案小计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缺失值
	71
	71
	71
	71
	71

	总计
	2086
	2086
	2086
	2086
	2086


在应聘过程中，68.98%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性别有明确要求，31.02%的用人单位没有性别要求。一般来讲，性别的区别对待被视为歧视。性别歧视是近年来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尤其在女大学生就业群体中。根据以往针对非大学生群体的调查，用人单位往往存在以貌取人之嫌，而且很多被调查者认为女性的外貌气质、学历和公关能力是用人单位所看重的，而女性求职者本身的能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
本次调查显示，59.14%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户籍、地域有明确要求。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本身就存在不合理性与不平等性。个人一出生即被赋予的户籍状况与能否会胜任某项工作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用人单位对求职大学生的户籍地要求是典型的制度性歧视，缺少合理依据。
在应聘过程中，有48.34%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政治面貌有明确要求。在我国，在很多情况下，政治面貌是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政治生活的资格和条件。尤其是政府机关对于求职者的政治面貌往往做出明确的要求，其理由是中共党员优秀，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大量优秀的非中共党员人士。所以，以政治面貌为条件不能完全反映个人的能力和品德。限制非党人员的政治参与，不利于政治文明建设，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于此歧视现象，国家及其党政管理部门应该予以重视及矫正。

在应聘过程中，45.96%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身高长相有明确要求，说明以貌取人的现象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较为突出。

此次调查显示，43.28%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年龄有明确要求，56.72%的用人单位没有年龄要求。之所以说用人单位对年龄提出要求是一种就业歧视行为，是因为年龄与具体工作所应具备的内在要求直接关系不大；尤其对于大学生这一群体，年龄分布相对集中，正值人生中的黄金阶段，但是即便如此，用人单位仍对求职大学生提出年龄要求。不可不说年龄是就业歧视中凸显的一大问题。
此次调查数据显示，有31.07%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有体检方面的要求，68.93%的用人单位对此没有要求。用人单位要求求职者进行体检，其实是对于求职者就业中的健康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我们也不能断然下结论说，凡是要求求职者进行体检的用人单位都是歧视行为。因为，对合理就业限制和就业健康歧视的区分有两个标准：一是能否保证公共卫生安全，即非健康群体就业是否会造成疾病扩散，是否会危害公众的安全；二是是否符合相应岗位的体制条件，即在体力、技能、智力上能否胜任工作。完全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劳动者，即其健康状况实际上并不威胁公众安全也完全能胜任工作时，应肯定其就业资格；否则，则为就业歧视。
根据以往的调查研究，健康歧视是公众最严重的歧视观念。尤其是对携带传染病源的求职者，用人单位会以此为由做出损害、剥夺当事人就业方面机会平等、待遇平等权利的任何区别、排斥或歧视行为。但是，有些工作本身对于工作人员健康与否有直接联系，如对身体素质有较高要求的职业、有导致血液和体液交换接触危险的职业、其他一些接触对象为易感人群的行业。在本次调查中，有20.45%的用人单位明确要求大学生求职者是非病原携带者，79.55%的用人单位对此没有要求。
在应聘过程中，17.67%的用人单位要求大学生求职者未婚或没有生育，82.33%的用人单位对此没有提出条件。用人单位的此项要求其实是性别歧视的一个具体表现。用人单位更愿意接收男大学生，而排斥女大学生。这是因为，女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几年后，正值生育年龄，由此会给用人单位添加许多成本与人力方面的损失。生殖繁衍，本属于一个社会再正常不过的问题，而不利后果却要由女性自身承担，对于女性，尤其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来说，这种结果是极其不公平的。对于此方面的歧视，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有14.04%的用人单位明确要求大学生被访者非残疾，85.96%的用人单位对此没有要求。这一情况可能与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有出入，根据以往调查，残疾人在求职中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并且其中的隐性歧视更为严重。用人单位之所以不愿意聘用残疾人，是对残疾人工作能力的一种偏见，并且认为雇佣残疾人会增加其用人成本。并且，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残疾与不健康等同起来。对于用人单位明确要求求职大学生为非残疾这一行为，是一种对残疾人赤裸裸的歧视，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此次调查显示，用人单位对于提出民族要求所占比例不大，4.86%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民族有明确要求，其余95.14%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没有民族要求。由于调查涉及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地方少些，此次调查结果可能与真实情况有出入。但就此次调查数据看来，民族歧视现象不算普遍。

在应聘过程中，2.08%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宗教信仰提出过明确要求，97.92%的用人单位对此没有要求。总的看，就业中的宗教歧视不是太严重。
表十二 用人单位的具体性别要求
	用人单位的具体性别要求
	频次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个案
	男性
	794
	43.27
	43.27

	
	女性
	113
	6.16
	49.43

	
	都可以
	353
	19.24
	68.67

	
	无明确说明
	575
	31.33
	100.00

	
	小计
	1835
	100.00
	

	缺失
	小计
	251
	
	

	总计
	2086
	
	


在大学生被访者中，43.27%的大学生遇到用人单位明确要求是男性，6.16%的大学生被访者遇到用人单位明确要求性别为女性；可见，明确要求是男性的情况占绝大多数比例。19.24%的大学生遇到用人单位明确说不限制性别，另外，31.33%的大学生遇到用人单位没有明确性别要求。
表十三 用人单位的具体身高要求
	用人单位的具体身高要求
	频次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个案
	有   
	987
	54.23
	54.23

	
	无
	833
	45.77
	100.00

	
	小计
	1820
	100.00
	

	缺失
	小计
	266
	
	

	总计
	2086
	
	


     大学生被访者在用人单位应聘时遇到了具体身高要求的比例达到了54.23%。有523名被访者对用人单位的具体身高要求进行了回复，其中数据集中在160cm和170cm上，分别占到了34.03%和35.95%。由此说明在应聘过程中，对女性的身高要求一般在160cm以上，而对男性的身高要求一般在170cm以上。
表十四 用人单位的具体相貌和气质要求
	相貌和气质要求
	频次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个案
	长相端正
	858
	47.88
	47.88

	
	气质优雅
	238
	13.28
	61.16

	
	无明确要求
	696
	38.84
	100.00

	
	小计
	1792
	100.00
	

	缺失
	小计
	294
	
	

	总计
	2086
	
	


     数据显示，47.88%的大学生在应聘中遇到用人单位要求长相端正；38.84%的大学生在应聘中遇到单位对长相和气质没有明确要求；还有13.28%的大学生遇到单位对气质要求优雅。总的来说，应聘时要求气质和长相的比例达到了61.16%。
表十五 用人单位对受教育程度的具体要求
	用人单位的受教育程度要求
	频次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个案
	本科及以上
	1208
	70.15
	70.15

	
	硕士及以上
	472
	27.41
	97.56

	
	博士及以上
	20
	1.16
	98.72

	
	留学经历
	22
	1.28
	100.00

	
	小计
	1722
	100.00
	

	缺失
	小计
	364
	
	

	总计
	2086
	
	


在有效回答的大学生被访者中，70.15%的大学生遇到的用人单位要求学历是本科及以上；硕士及以上学历要求所占比重是27.41%；对博士及以上学历和留学经历的要求分别仅占到1.16%和1.28%。 
表十六 用人单位对户籍的具体要求
	用人单位的具体户籍要求
	频次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个案
	本市或本地区
	870
	47.91
	47.91

	
	非农业户口
	102
	5.62
	53.53

	
	某特定户口或地区
	177
	9.74
	63.27

	
	无明确要求
	667
	36.73
	100.00

	
	小计
	1816
	100.00
	

	缺失
	小计
	270
	
	

	总计
	2086
	
	


47.91%的大学生在应聘时,用人单位对户籍要求本市或本地户口，36.73%的大学生遇到的用人单位没有在户籍问题上给出明确要求；相对来说，用人单位限制户籍要求为非农业户口和特定户口或特定地区的比重较小，分别是5.62%和9.74%。

表十七 用人单位对健康的具体要求
	用人单位的具体健康要求
	频次
	有效百分比（%）

	有效个案
	无重大疾病
	373
	43.02

	
	无残疾
	27
	3.11

	
	无传染病
	76
	8.77

	
	无既往病史
	76
	8.77

	
	无明确要求
	315
	36.33

	
	小计
	867
	100.00

	缺失
	小计
	130
	

	总计
	997
	


由有效回答的数据可以看出，43.02%的被访者在应聘过程中，遭遇到用人单位对其无重大疾病的要求，对无残疾、无传染病、无既往病史的要求相对较少，但也存在一定数量，分别占到3.11%、8.77%和8.77%；另外，对被试者健康没有明确要求的占到了36.33%。
表十八 应聘时用人单位对性取向的要求
	用人单位的性取向要求
	频次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个案
	非同性恋者
	86
	4.97
	4.97

	
	无明确说明
	1646
	95.03
	100.00

	
	小计
	1732
	100.00
	

	缺失
	小计
	354
	
	

	总计
	2086
	
	


数据结果说明，有4.97%的大学生遇到用人单位对应聘者提出非同性恋要求，95.03%的大学生遇到用人单位在性取向上没有提出明确要求和说明。

表十九 用人单位对政治面貌的具体要求
	政治面貌要求
	频次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个案
	共产党员
	620
	34.83
	34.83

	
	共青团员
	66
	3.71
	38.54

	
	无明确要求
	1094
	61.46
	100.00

	
	小计
	1780
	100.00
	

	缺失
	小计
	306
	
	

	总计
	2086
	
	


在有效回答的1780名大学生中，遇到的用人单位没有提出政治面貌要求的比例达61.46% ，其余的大学生在应聘时遇到用人单位对政治面貌提出了要求：其中，34.83%的大学生被访者遇到用人单位对政治面貌的要求是党员，也有用人单位要求政治面貌是共青团员，但只占有效个案数的3.71%。

表二十 用人单位对民族的具体要求
	用人单位的民族要求
	频次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个案
	汉族
	167
	9.57
	9.57

	
	少数民族
	50
	2.87
	12.44

	
	不要少数民族
	26
	1.49
	13.93

	
	无明确要求
	1501
	86.07
	100.00

	
	小计
	1744
	100.00
	

	缺失
	小计
	342
	
	

	总计
	2086
	
	


由结果可以看出，9.57%的大学生遇到用人单位在招聘时要求应聘者是汉族；有2.87%的大学生遇到用人单位在招聘时要求应聘者是某少数民族；用人单位明确提出不要少数民族的比例为1.49%；86.07%的大学生在应聘时遇到的用人单位对民族没有明确要求。

三、大学生对就业歧视态度
表二十一 被访大学生对就业歧视的态度
	对歧视的态度
	频次
	有效百分比（%）

	有效个案
	不能容忍
	756
	37.74

	
	  可以理解
	1195
	59.66

	
	 正当合理
	52
	2.60

	
	小计
	2003
	100.00

	缺失
	小计
	83
	

	总计
	2086
	


此次调查数据显示：37.74%的大学生认为目前的就业歧视状况让人不能容忍；59.66%的大学生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另外，2.60%的大学生认为是正当合理。

表二十二 被访大学生对就业歧视现象可避免性的认识
	对歧视现象可避免性态度
	频次
	有效百分比（%）

	有效个案

	不可避免
	903
	45.10

	
	可以避免
	498
	24.88

	
	 可以避免，
 但没有人管
	601
	30.02

	
	小计
	2002
	100.00

	缺失
	小计
	84
	

	总计
	2086
	


   从上表可以看出，45.10%的大学生认为目前的就业歧视现象是无法避免的，24.88%的大学生认为是可以避免的，30.02%的大学生认为它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没有人管。反映多数人悲观或无可奈何的心态。

表二十三 被访大学生对就业歧视产生原因的认识
	就业歧视产生原因
	频次
	占所有回答数百分比（%）
	占有效个案数的百分比（%）

	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
	1440
	26.72
	70.45

	偏见和无知
	671
	12.45
	32.83

	用人单位效益需要优先
	1166
	21.63
	57.05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883
	16.38
	43.20

	社会自然现象
	387
	7.18
	18.93

	缺乏对人的尊重
	761
	14.12
	37.23

	其他
	82
	1.52
	4.01

	回答数总计
	5390
	100.00
	263.70


注：有效个案数为2044，缺失个案数为42，总个案数为2086

  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被访者比较认同的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用人单位效益优先考虑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在有效个案中所占比重分别达到了70.45%、57.05%和43.20%。

表二十四 遭遇就业歧视后的应对方式
	遭遇歧视后的选择
	频次
	有效百分比（%）

	有效个案
	无奈接受
	1352
	67.03

	
	据理力争
	237
	11.75

	
	向有关部门投诉
	174
	8.63

	
	不知道
	254
	12.59

	
	小计
	 2017
	100.00

	缺失
	小计
	71
	

	总计
	2086
	


   遭遇就业歧视后，67.03%的大学生被访者选择无奈接受；8.63%的大学生被访者选择向有关部门投诉；11.75%的大学生被访者会据理力争；另外，12.59%的大学生被访者遭遇就业歧视后根本不知如何是好。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在面对就业歧视时缺乏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

表二十五 遭遇歧视后对投诉机构的选择
	投诉机构的选择
	频次
	有效百分比（%）

	有效个案
	司法部门
	93
	15.87

	
	相关政府机构
	129
	22.01

	
	歧视者所在单位或上级部门
	91
	15.53

	
	投诉无门
	273
	46.59

	
	小计
	586
	100.00

	缺失
	小计
	594
	

	总计
	1180

	


结果指出，遭受就业歧视但决定向相关部门投诉的大学生中，46.59%的人依然投诉无门，22.01%的大学生选择会向政府机构投诉，还有15.53%的大学生选择向歧视者所在单位或上级单位投诉，15.87%的大学生选择向司法部门投诉。这一结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学生在面对就业歧视时的被动且相对弱势的地位。

表二十六 被访大学生对反就业歧视途径的认识
	改善就业歧视的办法
	频次
	占所有回答数百分比（%）
	占有效个案数的百分比（%）

	制定反就业歧视法
	1242
	18.79
	62.13

	政府采取措施禁止或减少单位就业歧视
	1085
	16.41
	54.28

	建立仲裁或司法救济途径
	798
	12.07
	         39.92

	建立反歧视机构
	888
	13.43
	44.42

	通过大众传媒宣传改变人们的观念
	1089
	16.47
	54.48

	通过受歧者的个人或联合行动
	521
	7.88
	26.06

	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898
	13.59
	44.92

	其他
	90
	1.36
	4.50

	回答数总计
	6611
	100.00
	311.7


注：有效个案数为1999，缺失个案数为87，总个案数为2086
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选择的改善就业歧视办法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制定反就业歧视法、通过传媒的宣传改变人们的观念以及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感谢四川大学周伟教授、西北政法大学李军教授、武汉大学李傲教授、南开大学李晓兵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周贤日教授以及2008年选修蔡定剑教授“宪法的基本权利，反就业歧视法研究”课程的徐志媛、赵之涵、陈涛等同学对本次问卷调查的组织与协助。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张伟、经瑞姣等同学对问卷数据的统计。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刘小楠副教授负责本调查的组织。
�这个题涉及到跳答，因此样本总和不再是2086，而是所有答了这一题的这一部分样本。





